
广东工业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管理办法（试行） 

 

分析测试中心是广东工业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为学校

科研和学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的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为保障

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和保证检测

质量，满足师生教学科研测试需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

【2014】70 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促进

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的实施意见》（粤府函[2015]347

号文）中建设“高校分析测试中心，集中集约管理，促进开

发共享和高效利用”的精神，根据《广东工业大学大型精密

仪器设备管理实施细则》（广工大设字[2006]8 号）和《广

东工业大学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实施方案》（广工大人字

[2010]号），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定位与建设目标： 

（一）定位 

以“一流的仪器、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团队、一流的服

务”为宗旨，坚持以服务为本，以委托测试和自助测试相结

合的模式实现大型仪器高度开放共享，在完成测试任务的基

础上，围绕仪器方法开展研究工作，努力为各学科发展、团

队科研提供高水平的测试服务。 

（二）建设目标 

建立“专管共用，开放使用” 的大型仪器共享体系，服

务校内教学科研，并辐射到大学城其他兄弟院校和广东省工



业企业，建成大学城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分析测试平台。

并按照国家质检总局—163 号令《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要求进行管理，取得“实验室资质认定”资格。 

二、服务原则 

本着科学、公正、高效、准确的原则，为学校和社会提

供检测服务。 

三、人员管理 

（一）工作职责 

分析测试中心的工作职责包括仪器的测试与维护，仪器

功能与方法的开发，培养学生具有独立使用大型仪器开展科

研工作的能力。 

（二）人员编制 

中心人员编制独立隶属于分析测试中心，属于实验系列

专业技术岗。人员编制分为事业编和雇员编两种，中心各部

门负责人和关键岗（负责研究型大型高精度仪器管理和使用）

优先入编，中心保留人员入编的竞争考核通道。 

（三）岗位设置与考核 

分析测试中心分为两类岗位，研究型分析测试岗和非研

究型分析测试岗，非研究型分析测试岗以测试量为主要考核

依据，研究型分析测试岗以分析方法研究、标准研制、仪器

功能开发、辅助设备研制和测试量为考核依据。 

四、服务方式 



中心以委托测试和自助测试相结合的模式实现大型仪

器高度开放共享，对使用量和需求量大的仪器设备实行

7×24 小时开放共享服务。为确保使用量和需求量大的仪器

设备的开发服务，中心全年针对有频繁使用单台大型仪器需

求的课题组教师和研究生进行讲座和操作培训，持证人员按

照中心管理规定，预约自助检测。 

五、设备管理 

中心设备需求和选型由用户委员会审议，按照学校招标

采购流程进行，设备通过信息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设备管理

人员按要求做好设备使用、维护以及实验场地的卫生安全。 

 

本管理办法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由分析测试中

心负责解释。 


